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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ifeTech Scientific Corporation
先健科技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02）

有關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之關連交易之補充公佈

茲提述先健科技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

月二十七日之公佈（「二零二四年六月公佈」）及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九日之公佈（「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公佈」），內容有關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公佈外，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該交易的額外資料。

代價

該交易之代價乃參考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公佈中包含該協議日期最後三十、六十及

九十個連續交易日的每股平均收市價，該等價格反映了較長期間的市場水平。本公

司認為，緊接該交易前的市場環境（包括行業及領域波動性以及大範圍的市場調整

等因素）已導致股價出現暫時性下跌，引致股份代價高於股份於該協議日期的收市

價。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北京市醫療保障局對相關企業發起「電生理類、神

經介入類（彈簧圈、顱內支架、血流導向密網支架）醫用耗材醫院集團帶量採購」的



– 2 –

供應確認工作，導致市場對醫療器械行業的利潤率壓縮的擔憂加劇，並引發整個行

業回落，亦對香港上市醫療器械公司的股價造成影響。於該交易的同一週，恆生醫

療保健指數亦下跌約 2.3%，表現劣於恆生指數。此外，考慮到股份過往交易並不活

躍（於二零二五年直至該交易日期期間日均成交量約 30百萬股），本公司認為參考二

零二五年十二月公佈所載股份的中長期價格區間可更公允地反映市場價值。

該交易之代價每股待售股份 1.900港元較：

(a) 包含該協議日期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 1.898港元溢價約

0.11%；及

(b) 包含該協議日期最後十個連續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 1.879港元溢價約

1.12%。

本公司認為該交易的代價處於該協議時間的現行市價與股份的中長期公平值之間，

此平衡了所有訂約方的利益並確保本公司以合理的成本收購股份，同時亦符合本公

司執行董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及主要股東謝粵輝先生（「謝先生」）支持本公司發展

的意願。本公司對其未來發展及業務佈局、長期前景保持樂觀態度並認為該交易以

相對較低的成本及較高的效率完成，此符合本公司的預期及長期利益。

出於完整性起見，根據二零二四年六月公佈，代價為每股待售股份 1.500港元，較：

(a) 包含該協議（定義見二零二四年六月公佈）日期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的平均收市

價每股股份 1.442港元溢價約 4.02%；及

(b) 包含該協議（定義見二零二四年六月公佈）日期最後十個連續交易日的平均收市

價每股股份 1.491港元溢價約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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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為解決潛在衝突，本公司已承諾不會於股份獎勵計劃剩餘期限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

謝先生個人或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任何獎勵。謝先生亦已向本公司承諾

不會於股份獎勵計劃剩餘期限接受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其個人授出的任何獎勵（如

有）。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交易及其代價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關於二零一九年股份獎勵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限額的調整

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董事會批准、認可及確認就二零一九年股份獎勵計劃及

股份獎勵計劃的各自限額作出調整，將二零一九年股份獎勵計劃中的未使用限額

（即 121,009,120股股份）分配至股份獎勵計劃。上述調整不會導致二零一九年股份

獎勵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的整體總限額（即 896,632,160股股份）增加。於有關調整

完成後，股份獎勵計劃限額變更至 584,012,160股股份且股份獎勵計劃項下可授出的

股份獎勵數目為 481,916,160份。此外，鑒於並不涉及任何新股份，因此該等計劃均

不會產生攤薄影響。

承董事會命

先健科技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謝粵輝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粵輝先生、劉劍雄先生、吳麗萍女士、方宇先生及馮小

玲女士；非執行董事姜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周路明先生及陳東霞女士。


